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县级平台公务用车托管服务经费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

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县级平台公务用车托管服务经费

二、立项依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公务用车平台建设的通知》（发改电〔2016〕756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及配套文件的通知》（云办发〔2015〕29号）、《玉溪市县级公务出行社会化服务保障方式调整方案（试行）》（玉公车办发〔2022〕2号）有关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深入推进县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出行社会化改革，进一步规范车改单位公务出行活动，积极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按照“科学管理、统一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有力”的要求，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进一步深化平台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合理配置资源，理顺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市场化方式服务保障公务出行，为县本级车改单位提供多样选车、便捷派车、绿色出行、高效用车、有效管车的公务用车出行综合保障服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优化县级公务用车平台管理：现行公务用车管理使用规定维持不变，保留车辆单位要优先使用单位留用车辆，保留车辆不能满足公务出行时通过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化平台申请服务保障用车。

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租赁平台运行：公务用车信息化平台为企业提供数据接口，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牵头通过招投标方式引入有公务用车租赁资质、社会信誉度高的汽车租赁企业，将租赁企业服务车辆录入信息化平台，作为公务用车出行保障的补充，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租赁车辆服务；用车单位申请租赁平台车辆服务，必须按照“一事一租、一租一还、一还一结”的原则，通过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化平台申请服务保障用车，经县机关服务中心审核后向租赁平台派单，由租赁平台派车服务，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做好公务用车使用出行合理化、规范化监督工作；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做好爱护车辆、驾驶人员安全驾驶教育培训等，做好车辆日常卫生维护、车辆故障检测工作，及时报修故障车辆，做到车辆整洁卫生，设备完好，车辆安全可靠。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1月至12月支付完玉溪玉交客运有限公司元江分公司4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至12月支付完玉溪玉交客运有限公司元江分公司40万元。

按季度结算，据实结算，力争在2026年12月支付完。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公务用车社会租赁实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出行保障形式多样化，规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出行管理，提升服务质量，降低“三公”经费支出，进一步理顺体制、激发活力，建立完善公务用车服务保障长效机制，确保实现有利于公务出行、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